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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绩效提升的有效路径，结合理论阐述和实证资料佐证，对当

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联性进行剖析。分析认为：由于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法治

政府建设缺失，目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三大管理危机，这不仅影响了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整体推

进，更制约了公共危机管理绩效的持续提升；只有从制度、体制、机制３个方面不断加强危机管理中

法治政府建设，才能最终化解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管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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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
政。近年来，中国政府围绕这一目标，积极稳妥地开

展了多项工作。然而，法治政府建设是一项复杂工

程，既有成绩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诚如２００８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所

指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当前中国各级政府依

法行政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与形势发展的要

求还有不小差距，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

行政的意识有待增强，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有待

提高；一些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状

况亟须改变。”其中，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法治政府建

设更是该系统工程的薄弱环节，不仅阻碍了法治政

府建设的进程，更制约了公共危机管理绩效的提升，

亟需特别关注。本文拟就后一种情况进行初步分

析，并提出陋见，求教于方家。

一、法治政府建设与公共危机

管理绩效的提升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

的发展历程，其转型充斥着结构分化与利益重组，其

中蕴含着层出不穷的公共危机事件的源头。因此，

切实创新社会管理并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是维

护社会和谐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为了提升危机管理绩效，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

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２００３
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第一次以决定的形式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各种

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

能力”的要求。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２日，国务院召开了第
一次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指出“加强应急管理，

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

重要体现”。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始施行。

显然，上述努力卓有成效。但是，公共危机管理

绩效的提升并非完成时态，它需要更多的机制创新

为其补充力量。其中，建设法治政府在这个过程中

大有作为。



第一，只有建设法治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才能在

法治化的轨道上卓有成效的运行。危机管理状态下

的法治政府与常态过程中的法治政府既有共通性，

又有差异性。共通性在于，二者都具有法治政府

“质的规定性”，即公权力得到法治化授权和法治化

制约，私权利得到制度化保障；差异性在于，政府在

危机管理时，其权力和措施将突破平常法治框架，甚

至暂停某些法律或宪法条款的执行。但危机管理与

常态管理一样，只有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才能有效运

作。“特别是当政府在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增加新

的义务给社会公众或者限制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所

享有的权利时，必须获得法律上的授权。”［１］若非如

此，政府所行使的危机管理权力就具有强烈的人治

色彩和非正当性，其遭遇的抵抗力也就相对较大。

第二，只有建设法治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才能因

权力行使的合法性赢得人民的广泛支持。社会成员

对政府的服从可以分为两类：内在服从与外在服从。

内在服从是公众对政府合法性认可基础上的自愿服

从。外在服从是公众慑于政府强制力的被迫服从。

正常的政府管理应该以内在服从为主，外在服从为

辅［２］。如果政府过分倚重外在服从，公众或可借助

法不责众的力量公然抵抗政府决策。可见，内在服

从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尤为重要，因为公共危机爆发

时，政府特别需要公众对政府的非常态行为予以理

解和支持。而高水平的法治政府建设能够增强公众

对政府的内在服从程度，从而使政府获得高效化解

危机的价值论根据。

具体来说：（１）良好的法治政府建设有利于提

高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具有公信力，就更容易获得

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各项方针、政策就更容易推

行；反之，流言、谣言就会趁机泛滥，社会就容易陷入

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之中。（２）良好的法治政府建设

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政府的号召力

和凝聚力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结果，也是政府

“得民心”的集中体现。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

的政府，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凝聚民众的力量

消解公共危机，重建一个互助互勉的社会。（３）良

好的法治政府建设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

准。古人说“政者正也”，意为政府应当以风清气正

的形象引导人民共建德性社会。这一点在危机管理

中尤为如此。危机情境中，社会原有的正常秩序容

易处于失范状态，如果政府率先不尊重甚至亵渎法

治，就会加快社会道德的滑坡，甚至造成社会秩序的

进一步失控。

二、法治政府缺位下的三重

管理危机

　　由于法治化建设程度不是很高，目前中国政府

在危机管理中存在一定的管理危机。本文以法治化

为视角，从制度、体制和机制３个层面对上述管理危

机予以剖析。

（一）从制度层面上看，管理危机主

要体现在公共危机管理缺乏完备的法

律制度保障

公共危机的特殊性决定了常态下的法治行为无

法适用于危机管理状态下的政府行为。这使得人们

常常形成这样的误区：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法治化

之间存在紧张的，甚至是对立的关系。在大局观念

的影响下，公共危机管理强调政府应该集中力量办

大事，应该被赋予广泛的、特殊的紧急权力，这些权

力甚至应该不受任何制约。因此，提升政府公共危

机管理能力就不能用那些条条框框的法律制度桎梏

政府勇往直前的步伐。

正是源于上述认知，当代中国长期以来缺乏危

机管理的法制建设。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方面：（１）

关于公共危机预防和应急预警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基本保持着和平稳定的

发展势头，各级政府部门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往往

缺乏正视公共危机的态度。而个别领导干部身上存

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不仅平时对公共危机发生的

各种征兆熟视无睹，甚至当公共危机已经爆发时，他

们也倾向于“报喜不报忧”，想方设法“捂盖子”。如

是，社会管理体制中缺少了极为重要的危机预防和

预警的法律制度。（２）关于公共危机应急处置的法

律制度不健全。这包括缺乏紧急情况下的特殊性程

序规范；对紧急情况下行政越权和滥用权力的监督

机制不健全等。尤其是，在公共危机管理状态下，法

律对公民的权利保障和权利制约不明确，一方面公

民权利很容易遭受各方面的侵害而无法获得法律上

的有效救济，另一方面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某

些权利应该进行制约却难以执行到位。（３）关于公

共危机应急处理后的恢复与重建的法律制度不健

全。公共危机的威胁和危害得到基本控制和消除

后，应当及时组织开展事后恢复和重建工作，以减轻

公共危机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尽快恢复各项社会秩

序，妥善处置公共危机过程中引发的矛盾和纠纷。

如果缺乏法制规范和引导，不仅不利于恢复重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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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引致新的危机，造成“祸不单行”。

（二）从体制层面上看，管理危机主

要体现在当前的危机管理缺乏专门的

法定管理组织

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公共危机是客体，专门的管

理机构是主体。组织机构缺乏，组织目标就容易落

空。有鉴于此，西方国家一般都立法设有专门的管

理组织和协调组织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相比之下，

中国的公共危机管理起步晚，缺乏独立的、专门的管

理机构和协调机构，致使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受到严

重削弱。具体来说，中国地方政府实行的是分部门

管理的模式，即在一个临时性、非常设机构的领导

下，由一个或者几个具体的部门来应付一项或者几

项危机事件。这种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导致了中国

政府危机管理系统条块分割现象比较严重，政府内

部之间及政府与危机管理各方主体间难以形成危机

综合协调机制，也难以实现资源整合和协同决策。

此外，公共危机一旦解除，领导小组马上解散，处理

危机的经验、资料难以延续、保存和总结。

（三）从机制层面上看，管理危机主

要体现在当前危机管理采用运动式管

理模式，法治精神流失

政府管理包括运动式管理和制度式管理。与法

治精神相契合的是制度式管理。由于诸多原因，当

前国内政府危机管理更多采用运动式管理模式。所

谓运动式管理是指由具有一定政治权力的政治主体

凭借手中掌握政治权力发动的，一种暴风骤雨式的

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参与的重点管理过

程［３４］。由于运动式管理具有权威性、强制性、高效

性和专项性等特征，各级政府在化解公共危机时往

往倾向于这一管理模式。

运动式管理是一把双刃剑，它虽能“快刀斩乱

麻”地取得惊人成效，但会从以下３个方面侵蚀政
府法治化的既有成就：（１）运动式管理可能会导致
政府常态管理不作为，制度建设动力不足，制度执行

力疲软和弱化。如同房屋卫生清理，平时不清理，只

有集中清理。（２）运动式管理可能会导致政府更加
推崇政策治国而不是法律治国。采用运动式管理容

易在执法过程中把上级的临时政策异化为法律来执

行，有时还在执行政策时背离法治要求，这就与长久

生效的法律原则相违背，损害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确

定性。（３）运动式管理常常只关注一个目标，而忽
视其他的各个目标，结果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为了保

证管理的高效率，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强制手段，

删繁就简，对干扰管理的各种行为实施强力打击，导

致公权力趋向膨胀，合理的私权利受到非常态打压。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的

法治政府建设路径

　　普林斯顿大学诺曼·奥古斯丁教授不无深刻地
指出：“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蕴藏

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

会，就是危机处理的精髓；而错误地估计形势，并令

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处理的典型特

征。”［５］因此，当我们透视出政府危机管理进程中的

管理危机时，与其消极悲观，不如积极面对，从中寻

绎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机遇。

（一）公共危机管理中法治政府建

设的域外镜鉴

观察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它们在危机管理中

的法治政府建设方面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和发展趋

势：（１）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危机管理的立法建设。
美、日、俄、英、意、瑞典等许多国家，都相继建立起以

宪法和紧急状态法为基础、以应急专门法律法规为

主体的一整套各级政府危机管理法律制度；以这些

制度为依据，制定了大量配套规定和应急预案（计

划），并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和更新。（２）在
危机管理中，既授予各级政府充分的权力，又对其权

力的行使加以严格限制，以防止政府滥用公权力，保

护公民权利。（３）高度重视公共危机预防和应急准
备工作。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将其作为治国理政

的重要工作，放在突出位置。（４）高度重视公共危
机处置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综合协调机制的建立。比

如，美国以立法形式要求各州、县市设立相应公共危

机管理机构，每个部门或单位都指定具体人员负责，

而且持证上岗，充分保证下情上达。对公共危机负

有重要责任的州级紧急事务管理办公室在公共危机

发生及处理期间是本州的协调指挥机构，公共危机

一旦发生，州级紧急事务行动开始，州长动员并部署

本州的工作人员、设备及其他资源到相应地区以支

持地方政府，该部分的具体操作通过９１１应急指挥
系统实现。

（二）中国公共危机管理进程中法

治政府建设的具体路径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３个方面给出政
府危机管理法治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第一，颁布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危机管理法律

体系，为危机管理状态下的法治政府建设奠定制度

基础。这套法律体系作为行政法部门的一个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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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应该包括三大法律渊源。（１）要在宪法中
明确规定政府危机管理基本法律制度，为政府危机

管理法治化提供宪法依据。２００４年３月，十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宪法修正案》中已经对

上述原则予以部分确认：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六十

七条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第二十项“决定全

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修改为“决

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

态”，并相应地将宪法第八十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戒严

令”修改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２］。“紧急状态”包

括“戒严”，又不限于“戒严”。修正后的宪法适用范

围更宽，同时为政府处理各种公共危机提供了宪法

依据。但是，以“紧急状态”取代“戒严”，只不过是

起到了为地方危机管理“正名”的作用，至于危机管

理状态下的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基本关系的规

范尚阙如。（２）要制定一部政府危机管理的纲领性
法律文件，使各级政府在危机状态下能够依法行政，

果断采取措施，及时化解危机。（３）完善单行法。
紧急事态法是危机管理的一项根本法律，应急法律

规范体系中还包括单行的部门应急法及其实施细则

以及针对应急法某一独立环节的专门立法等。

第二，建立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危机管理

组织机构，为危机管理状态下的法治政府建设奠定

体制基础。（１）成立专门的政府危机管理决策机
构。危机决策是危机应对过程中首要且关键的环

节。薛澜教授认为，危机事件的实质，是非程序化决

策问题。它要求组织（决策单位和人员）在有限的

时间、资源、人力等约束条件下完成应对危机的具体

措施，即在一旦出现预料之外的某种紧急情况下，为

了不错失良机，而打破常规，省去决策中的某些“繁

文缛节”，以尽快的速度做出应急决策［６］。因此，政

府要保证在短时间内做出有效的决策，并及时指导

决策的运行，首要任务是要依法组建一个具有足够

权力且能够有效动员、指挥、协调、调度地区资源应

对危机的中枢指挥系统。“危机决策指挥系统是在

危机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权威组织体系。”［７］这个

系统是整个危机管理组织体系的灵魂。它享有发号

施令的权威，并且可以制定和执行强制性的政策，是

保证统一指挥、果断决策和迅速行动的前提，直接关

系到危机管理的成败。（２）组建专门的政府危机管
理协调机构。危机来临时需要对人、财、物各种资源

进行调配，协调各方面关系，因此，要使危机管理有

效地进行，必须设置一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成为危

机管理的神经系统。

第三，树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危机管理观

念体系，为危机管理状态下的法治政府建设奠定思

想机制基础。观念体系是行为的先导，如果没有相

应的观念重塑，任何制度的执行都可能陷入钱穆先

生讲的“制度陷阱”。为了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

法治政府建设，必须要重塑政府以下理念：（１）公共
危机管理的法治化建设不到位，将直接制约法治政

府建设的整体成效。法治化的危机管理缺失目前已

是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短板”，依据管理学中的

“木桶原理”，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准最终取决于“短

板”提升，而非“长板”的“一枝独秀”。（２）只有建
设法治政府，危机管理的绩效才能得到持续提升。

邓小平同志“制度更具有长远性、根本性和稳定性”

的观点不仅适用常态社会管理，亦适用危机状态下

的社会管理。（３）只有树立程序法治观念，才能在
危机管理中克服运动式管理缺陷，保障公民权利。

“政府能否在非常状态下做到依法办事，有效地处

理应急情况，不滥用权力，不破坏法治和保护大多数

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对一个政府的能力和法治水平

的考验。”［８］实践证明，只有树立程序法治观念，才能

克服政府危机管理的运动式管理缺陷，进而保障公

民权利。学者季卫东指出：“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

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权力的

恣意、专断和裁量。”［９］也就是说，只有高度重视程序

法，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才能够防范公

权力在危机管理中的滥作为或不作为。

四、结　语

　　中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公共危
机易发时期。公共危机管理绩效的持续提升，离不

开完善的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支撑。在这个过程中，

法治政府建设和公共危机管理不能各自为政；如果

人们在谈及法治政府建设时，往往会忽略公共危机

管理这一特定情境，而谈及公共危机管理时，又将法

治政府这一重要议题予以搁置。那么，法治政府建

设必将陷于失败，而公共危机管理绩效也终将难以

提升。因此，对二者予以统一有效的“顶层设计”，

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探寻真正具有可操作性路径，仍

然是当前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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